   2024年隆回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人员编制情况、主要职能职责、2024年的重点工作、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机构设置情况
县人大机关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2.人员编制情况
2024年末本单位实有在职人员38人，其中：公务员29人，工勤人员7人，事业人员2人。
3.主要职能职责 
县人大常委会是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县人大常委会行使下列职权：
1　 在本行政区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2　 领导、主持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3　 召集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4　 讨论、决定本县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5　 根据县人民政府建议，决定对本县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
6　 监督县人民政府、县监察委员会、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7　 撤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及人大主席团的不适当的决议。
8　 撤销县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9　 在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县长的个别任免。
10　 在县长、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从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代理的人选。
11　 根据县长的提名，决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各局局长的任免根据县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名，决定任免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任免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免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12　 在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撤销个别副县长。
13　 决定撤销由它任命的县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14　 在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县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4.2024年的重点工作
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增强监督实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统筹运用好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专题调研、专题询问、执法检查等监督方式，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关注的急事难事，开展精准高效监督，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健全代表工作制度，丰富代表工作内容，提升代表工作水平，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适应新时代人大工作新要求，持续加强常委会及机关自身建设，以政治机关建设为引领，忠诚履行工作机关职责。                                                                                                                                                                                                                                                                                               
5. 绩效目标设定
总体目标：始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人大工作的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县人大常委会、县人大机关全体干部及全体人大代表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①保工资、保运转。保障部门正常运转，高效完成部门年度各项工作任务。
②提高人大代表履职服务保障水平。做好代表培训、联系代表、议案建议办理、人大代表活动室规范化建设等工作，组织做好代表集中视察、专题调研等工作，做优代表服务工作。
③强化机关建设。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舆论工作，坚决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坚持把宣传工作与人大工作有机融合，把人大工作做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努力打造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面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本年支出合计1284.3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84.38万元，占100%。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本单位基本支出1284.38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及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2） 专项资金情况
2024年本单位无专项资金。
（三）“三公”经费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决算数为2.0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0批次0人次。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决算数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0台。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公务车辆保有0辆）。公务接待费决算数为2.05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6、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本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较好，紧紧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中心工作任务，扎实履行法定职责，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成功召开本年度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每月按时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办理工作情况汇报，对职能部门开展工作评议，聚焦民生问题，推动全县发展。

7、 存在的问题
绩效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不够完善，缺乏统一、科学的绩效管理指标体系。

8、 改进措施及有关建议
1.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编制完整、全面、合理的绩效指标，健全绩效评价体系。编制完善的年度绩效目标。年度绩效目标应根据对应的年度重点工作进行设置。

附件：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单位（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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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4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35
	38
	108.57%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预算数
	2024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4.72
	5.5
	2.05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0
	0
	0

	其中：公车购置
	
	
	

	公车运行维护
	
	
	

	2、出国经费
	
	
	

	3、公务接待
	4.72
	5.5
	2.05

	项目支出：
	0
	0
	0

	1、业务工作经费
	
	
	

	2、运行维护经费
	
	
	

	3、本级专项资金（一个专项一行）
	
	
	

	公用经费：
	
	
	

	其中：办公经费
	87.53
	12
	77.54

	水费、电费、差旅费
	66.43
	24.2
	53.83

	会议费、培训费
	456.54
	16.16
	138.08

	政府采购金额
	21.47
	3.2
	0.32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664.61
	
	531.07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4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
	
实际规模
（㎡）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
（万元）
	实际投资
（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预算部门名称
	隆回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
（万元）
	全年执行数
（万元）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84.31
	1440.45
	1296.38
	10
	89.99%
	9.0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一般公共预算：
	1353.79
	其中:基本支出：
	1296.38

	
	政府性基金拨款：
	0.00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0.00
	项目支出：
	0.00

	
	其他资金
	86.66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做好县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会务筹备工作和会务服务工作。协助常委会领导召开筹备协调小组工作会议、大会秘书处工作会议，对会务筹备工作和会议期间服务工作作出部署安排，抓好统筹协调和调查落实。 
2.做好县人大常委会会议会务服务保障工作。及时印发会议通知，提出建议议程，精心编排会议日程，有序组织会议期间的报告和审议工作。 
3.协助县人大常委会监督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评扣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常委会会议召开次数
	[bookmark: _GoBack]12
	12
	召开次数达到12次得15分，未达到每少1次扣1分
	15
	15
	

	
	
	
	重点工作完成率
	100
	100
	重点工作完成率达到100%得15分，未达到100%每少1%扣1分
	15
	15
	

	
	
	质量指标
	预算执行率
	90
	90
	预算执行率≥90%得10分，未达到每少1%扣1分
	10
	10
	

	
	
	时效指标
	完成工作及时率
	本年底完成
	完成
	本年底完成重点工作得10分，未完成按进度得分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县域经济增长率
	5
	5.7
	达到5%得10分，未达到每少百分之一扣1分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代表履职能力
	提高
	提高代表履职能力
	提高代表履职能力得10分，未提高得0分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98
	达到90%以上得10分，每少百分之1扣1分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部门预算金额
	1440.45
	1296.38
	成本控制在1440.45万元以内得10分，每超出100万元扣1分
	10
	1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总分
	99.00



